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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网站管理办法  

为确保学校各类网站正常运行和管理维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工

作的意见》、《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我校《信息化与信息安

全管理办法》（校党字﹝2020﹞58 号）等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四川农业大学网站包括各级各类校园网站，包括网站 

IP 及域名在校园网内外，域名包含“四川农业大学”、“川农大”、

“川农”、“sicau”等各级各类校内外网站，同时还包括少量 IP 或

域名不属于四川农业大学，但实际内容与四川农业大学业务相关的网

站（即“双非”网站）。 

第二条 四川农业大学网站主要用于学校教学、科研、招生、校

务管理、继续教育、校园服务等，不得存储或发布任何商业信息或作

其他用途。 

第三条 四川农业大学网站属四川农业大学数据资产和信息资

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作、信息发布均应遵守各级各类法律法规要

求。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通过学校网站设置或发布各类违法信息、未



经许可的非法信息化应用以及未经脱敏处理的各类信息数据等，网站

中不能提供任何非法下载。 

第四条 为保证学校各类网站安全,校内各级各类网站均需纳入

网站群系统进行统一管理。确有特殊原因需要独立运行的网站，应严

格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自行完成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认定，

获得相关证书后，方可独立上线运行。其网站运维管理及安全监管均

由单位负责。 

第五条 校内各单位可根据实际需求自行申办网站，并严格按照

学校《信息化与信息安全管理办法》中相关要求办理校内域名申请、

网站建设及运维管理等，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各单位自理。 

第六条 按照“分级管理、逐级负责”原则，宣传统战部负责对

校内各网站进行内容监管、舆情监控等；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负责对

网站群系统进行框架维护及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监控；校内各单位对所

申办的网站进行建设、维护及安全管理。 

第七条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其单位网站的第一责任人，单位可

指派教职工作为网站的管理员，进行网站的运维管理和安全维护。确

有其他需求，也可授权给校内师生或校外有正规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

进行网站二次开发或技术维护，其网络安全责任由各单位承担。 

第八条 各单位应妥善维护及管理所属网站，确保其系统设计安

全可靠，网站内容合法健康，不涉及任何违法违规内容。为避免相关

交互功能造成安全隐患，各网站不允许提供论坛、留言板等匿名交互



功能。确有使用需要，应参照学校《信息化与信息安全管理办法》相

关要求单独规划、独立运行维护。 

第九条 学校建立网站安全通报及安全事件处置机制。对出现网

络信息安全漏洞或被各级各类网络信息安全通报的网站，将立即关停，

通报所属单位；各单位应及时配合整改，待提供合格整改报告后，才

能重新上线运行。对年度内接到网络信息安全通报两次及以上，且拒

不整改的网站，视情节轻重，将予以长期关停或永久关停。所产生的

相关后果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原《四川农业大学网站群管

理办法 （试行）》废止，其解释权归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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